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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審查

注意事項
報告人 :洪楚均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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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二、住宅簡化流程

三、六層以上住宅簡化程序

簡報大綱



一、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講義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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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範圍建物用途為住宅。

2. 非住宅建築物：

(1) 10層以下：室內裝修之樓地板面積在300m²以下者。

(2) 11層以上：室內裝修之樓地板面積在100m²以下者。

3. 原核准使照竣工圖或變使圖已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之防火牆、防火門窗區劃分隔。

(涉及防火綜評性能評估案件，分間牆變更須回

     原防火綜評審查單位重新審查)

適 用 條 件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講義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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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及用途變更：應先依「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
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要點」（以下簡稱免變）辦理
「免變」程序完成。

（二）涉及構造變更：得先行辦理「免變」程序，再檢具許可文
件及圖說併入室內裝修申請卷，或後續另案辦理。

（三）其他變更使用行為：另案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依據「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要點」規定

裝修行為以外之處理原則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用途變更先辦�構造如符一定規模以下免變可另案辦理�分併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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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簡報者
簡報註解
Eg 產權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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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簡裝施工許可證更新
(112.5.1)

講義P8

簡報者
簡報註解
Eg 產權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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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5條：

室內裝修圖說應由開業建築師或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署

名負責。但建築物之分間牆位置變更、增加或減少經審查

機構認定涉及公共安全時，應經開業建築師簽證負責。

大章 小章

簽名

簽 證 責 任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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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室內裝修(簡裝) 圖面簡化為：

1.裝修平面圖

2.裝修天花平面圖 (如未涉及天花板裝修則免附)

3.消防設備圖說 (竣工時檢附設備師用印)

(102年3月1日台內營字第1020801295號令修正發布；中華民國100年4月1日施行)

應 附 圖 說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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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裝施工許可行政項目審核表 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不得塗改）2份，

雙面列印，注意是否用印。

2. 非簽證建築師本人送審，應檢附送審人員名單。

3. 新北市室內裝修說明書（審查人員簽章）。

4. 建築師開業證書影本或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影本

（加蓋與正本相符戳章）(裝修業公會會員證得不檢附)

室裝業技術人員營建署網站查詢資料。

5. 申請人身分證明或公司登記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戳章）。

6. 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一類建物謄本建號全部及測量成果圖）

應 附 文 件 講義P248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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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築物使用權同意書 (申請人非所有權人情形) (不得修改)。

8. 室內裝修圖說（平面圖、天花板圖）申請範圍不用著色乙式2份

《如無天花板裝修免檢附天花板圖》（簽名用印不得塗改）

9. 使用執照存根應檢齊本次申請樓層之相關附表，並確認「加註事項」，

是否註記為防火避難性能設計、防火避難綜合檢討、結構外審等經特殊

審查案件及機電設備空間不得佔用、廚房防火區劃等內容作為審查依據。

(申請人或建築師用印並蓋與正本相符章) 。

10. 變更紀錄切結書。

11.違建簽證表及檢附現況違建相片、索引圖。

12. 違建拆除、復原或封閉切結不使用說明書。

應 附 文 件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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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涉及高樓層建築物規模者，應檢附燃氣設備說明書、切結書等文件

(竣工時也須檢附)。

14. 涉及防火避難綜合檢討或防火避難性能設計，需檢附綜評文件及相關

簽證文件（須為施工科申請之核章正本）；簽證說明書講義P453。

15.使照圖(位置圖、一樓平面圖、當層平面圖裝修申請範圍須著色) 。

16.涉及用途免變、構造免變檢附用途變更文件、相關免變圖說納入審查。

應 附 文 件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New Taipei City Architects  Association New Taipei City Architects  Association New Taipei City Architects  Association New Taipei City Architects  Association New Taipei City Architects  Association New Taipei City Architects  Association

講義P255

施工許可證範例
雙面列印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核准日期請留白

(112.5.1)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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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須先行勾選
(如涉及先行動工
需檢附說明書)

講義P252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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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著於結構體櫃檯或隔屏：

1.未達1.2公尺者，以虛線標示不檢討。

2.達1.2公尺以上者，須檢討耐燃等級及步行距離等規定。

(二) 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如納骨塔櫃位、量販店商品貨架）：

須檢討耐燃等級及步行距離等規定。

（援引內政部95.12.18營署建管字第0952919711號函）

(三) 如為活動家具，則圖面不繪製亦不審查。

(四) 圖審時，應於圖面標註其高度；竣工查驗時，予以查核尺寸併列
入查驗紀錄。

(五)補習班D5類,走道寬度供教室使用(單側180cm雙側240cm)

(六)B類商場，避難層出入口寬度2m以上

審查注意事項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商品貨架  畫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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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修 材 料

1. 集合住宅、住宅任一住宅單位（戶）之任一樓層分間為6個以上使用單元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6條規定，分間牆構造依下列規定：

「二、建築物使用類組為A類D類B1 B2 B4 F1組......Ｈ－１組......，其各防

火區劃內之分間牆應以不燃材料建造。但其分間牆上之門窗，不在此

限。」。

2. H1組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8條附表規定，居室或該使用部分

之內部裝修材料須為耐燃3 級以上；通達地面之走廊及樓梯其內部裝修材

料須為耐燃2級以上。

3. 圖審核准耐燃等級於竣工時不得降低耐燃等級得增加耐燃等級

(內政部107年4月24日台內營字第1070803969號令)

講義P39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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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建 材 檢 討 原 則
(一)適用範圍：

1.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2. 僅辦理天花板拆除工程，得免檢討。

(二) 以實際施作範圍核算使用率(其中任一部位如未從事室內裝修或未設置樓地板

面材料或未塗裝者，該部位得不計室內空間總表面積)。

（內政部97.8.20內授營建管字第0970806709號函示）

(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321條規定：

綠建材使用率應達總面積60%以上（110年1月1日起實施）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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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有 材 料 處 理 原 則
以施作時間在「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發布實施時間之前、後為準。

(一) 發布實施前者(85/5/29）：

1. 應檢具建築師簽證說明材料耐燃級數符合規定後，併案辦理。

2. 得免出具材料證明、免罰鍰。

(二) 發布實施後者(85/5/29）：

1. 應檢具建築師簽證說明材料符合規定後，併案辦理。

2. 既有材料得免出具材料證明，但須處先行處新台幣六萬以上罰

鍰後才得以許可施工。(需檢附先行動工罰鍰說明書)

(三) 應由開業建築師簽證符合規定，並於圖說上標明位置、面積、材料

及耐燃級數，審查人員應負目視查驗之責任，並拍照備查。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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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防火漆代替防火材之處理

(一)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之防火塗料，得依檢驗合格證書或

驗證登錄證書所載耐燃等級，得視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88條規定之耐燃等級。

(二)應檢附書件：

應檢附「建築物室內裝修採用防火塗料施工過程紀錄表」、

「防火塗料檢驗合格證明」、「防火塗料出廠（貨）證明」、

「防火塗料施工中照片」、「其他主管建築機關指定文件」。

（依內政部100.8.31台內營字第1000807023號函令）

依「內政部91.07.01內授營建管字第0910084787號函」辦理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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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拆除之違建(竣工查驗前)
(1) 98年6月25日以後產生之違建(與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新北市違章建
築拆除優先次序表」之認定時間一致)。如陽台內側外牆與前次核准一致時，僅陽台
外緣設置窗戶、鐵窗或格柵，未涉及「應處理之違建」原則辦理者除外。
(2)超出建築線及現有巷道邊界線之違建（4.5 公尺淨高以下者）。
    (以避免妨礙消防車輛之通行，利於消防救災)
(3)藉由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申請，新構築之違建(含內部裝修)，且在書面審查時未
舉證之違建事項，於竣工查驗時勘驗發現者一律視為新違建。（並追究簽證不實及
偽造文書之責任）
(4)歸責於申請戶之開放空間違建。
(5)依新北市政府辦理裝修為多間套房審查原則規定：如原核准陽台範
    圍內，有設置廁所、浴室或擴大居室使用範圍者。

依據「新北市政府100年6月28日北府工建字第1000632817號函」辦理

違 建 處 理 原 則 ( 一 ) 講義P47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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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拆除之違建(竣工查驗前)

(6)「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違建部分處理原則」列舉應拆除之違建

a. 同棟阻礙或封閉屬技規90 條之直通樓梯避難寬度之違建（不含雨遮）。

b. A-1、B-1、B-2類超出建築面積1/2以上之屋頂避難平臺違建。
（但三樓以下與地面層同一戶且有室內梯直接逃生者，免檢討）

c. 同棟妨礙法定直通樓梯寬度之違建。

d. 阻礙申請戶範圍緊急進口之違建。

e. 歸責於申請戶之防火巷（含防火間隔及清糞巷）之違建。

f. 歸責於申請戶之騎樓（騎樓地）違建。

g. B類、I類、醫院、療養院、社會福利設施、各類護理之家、育嬰中心、幼
稚園之陽台內牆拆除及陽台外緣加蓋遮雨棚等妨礙緩降機、救助帶等操作
之一切障礙物。

違 建 處 理 原 則 ( 一 ) 講義P47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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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建 處 理 原 則 ( 二 )

應處理之違建(竣工查驗前)

 (1)  第二層以上，第十層以下各樓層所有陽台外緣加設窗戶、鐵窗、格柵違建，

均應設逃生口淨寛及淨高75x120cm或100x100cm以上 (於圖面標註實際尺寸)，

並於每10M開設1處。

 (2) 歸責於申請戶之天井違建，應以恢復原狀為原則；若涉及他層權利人者則應

以RC牆或磚牆封閉不使用。（但原使照法定設置一座直通樓梯，天井違建和樓層

面積檢討，未達技規第95條規定應設置兩座直通樓梯時，不在此限）。

(3) 夾層違建、挑空違建應以恢復原狀為原則

講義P47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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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建 處 理 原 則 ( 三 )

其他

(1) 違建面積超出申請面積該戶該層1/2以上者，應專案檢討。

         或以無開口區劃（R.C、1/2磚牆），並檢具施工前、中、後照片。 

(2)合法範圍不得經由增築之違建連接必要之防火避難設施。

(3)必要之設備（如廁所、營業廚房…）應於合法範圍。

(4)申請圖面審查時，應檢附現況圖及所有應檢討空間之照片

      （如有兩處陽台應檢附兩處），照片並應顯示全景及日期

(5)不得以違建開窗範圍計入通風、採光面積檢討。

依據「新北市政府100年6月28日北府工建字第1000632817號函」辦理

講義P48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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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建 處 理 原 則 ( 四 )

其他提醒事項

1. 倘施工許可階段檢附之現況違建照片顯屬施工中狀態，應視

為新違建於竣工前恢復原狀。

2. 於書面審查時未列舉之違建事項或藉申請程序新構築之違建

(含室內裝修行為)，於竣工查驗時勘驗發現者一律視為新違建。

3. 申請時現況涉擅自變更使用行為不適用違建處理原則，應恢

復原狀或補辦程序。

依據「新北市政府100年6月28日北府工建字第1000632817號函」辦理

講義P48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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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建築師逐項查

核或說明後勾選。

不可留白1. 逐條檢討

2. 逐項拍照

照片須含違建相片及簽證表內8

項內容之照片。無違建仍須附照

片，但 ”無涉及”該項目免檢

附照片

3. 非表列八項之違建拍照並於其他

違建說明

4. 違建索引圖(須建築師用印)

5. 竣工時違建照片標示拍攝日期

涉前揭項目以外違建

應於此處填寫 (如:外

牆鐵窗違建，並填寫

實際測量開口尺寸) 。

違建項目簽證表

建築師簽證負責

講義P331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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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違建外圍以雙虛線標繪。

2. 虛線內以雙斜線表示違建範圍。

3. 違建範圍內之分間牆及門窗以虛線繪製。

4. 陽台外推，內側外牆已拆除，該壁體以單虛線標繪。

5. 陽台外牆型式變更與竣工圖未符（未申請變更使用），該壁體以

雙虛線標繪。

6. 違建標註方式詳圖例。

違 建 圖 說 繪 製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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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範圍內牆壁
以雙虛線標繪

虛線內以雙斜線
表示違建範圍

陽台外推，內側外牆已拆除
該壁體以單虛線標繪。
並標示：未經許可擅自拆除
及變更外牆，安全部分由建
築師簽證負責

陽台外牆型式變更
（未申請變更使用）
該壁體以雙虛線標繪

緊急逃生口
寬93高120cm 
(標示實際尺寸)

違建陽台加窗虛
線表示

違建範圍內不得
新作裝修行為

夾層及挑空違建
以恢復原狀為原則

講義P340緊急逃生口寬75高
128cm(標示實際尺寸)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輕質混凝土墊高
區域標繪

輕質混凝土墊高區域
面積計算及詳圖

步行距離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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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間 套 房 審 查 原 則

1. 建築物之日照、採光、、通風、防音等：

應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八、九節檢討。

2. 載重之檢討：

應依「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裝修為多間套房審查原則」辦理。

3. 外牆變更應依技術規則#110條防火間隔及#45條水平淨距離檢討。

4. 直下層同意書。

講義P82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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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間 套 房 審 查 原 則 - 載 重
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裝修為多間套房審查原則

室內增加隔間或樓地板墊高部分，應以輕質混凝土等材質施作，視案件規模

經建築師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1. 建築物因隔間或樓地板變更增加載重，除原申請案規定應附文件外，並應

檢附第五點規定之文件(結構載重報告書.變更(裝修)前後活載重檢討書.損

鄰事件處理程序切結書.原建造執照結構計算書.臺灣電力公司屋內線檢驗

符合規定)。

2. 前款檢附之結構載重報告書，涉及增加靜載重部分，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構造編第二十五條規定檢討活載重折減率，檢討後增加之靜載重不得超

過原設計活載重之百分之四十。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講義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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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間套房審查原則－違章處理原則
1. 除陽台加窗或鐵窗違建外，不得有陽台外推、女兒牆封閉、

空地違建等擴大居室使用行為。

1. 倘陽台以增設隔牆區隔為多處時，各處均應留設逃生口。

2. 於施工許可證階段，應檢附足以辨識是否涉及

陽台外推之現況違建照片。

竣工時檢附用電設備增設或變更合格證明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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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間套房審查原則

直下層同意書
講義P346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直下層同意書(權利證明文件 謄本)  附公文建議取得三份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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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類

1. 應檢討建築技術規則第271條：作業廠房面積150平方公尺內不得隔間。

2. 依內授營建字第1020804723號函，如工廠為食品或其他工業訂有設

廠標準等另有規定者（藥品……等），免受建築技術規則271條單樓層

面積150平方公尺以下範圍內不得隔間之限制，故此申請案件經檢附

各上述工廠之設廠登記證等或相關文件，得適用免檢討271條。

位於工業區案件應注意事項 ( 一 ) 講義P57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食品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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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工業區案件應注意事項 ( 二 )

非工廠類

1. 機電空間、茶水間、管道間及衛生設備等空間應集中一處於垂直

服務核規劃，且為公共使用不得約定專用。醫療保健設施、社會

福利設施，旅館使用者，得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2. 一般服務業、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及運動設施使用者，

於每層計入容積之樓地板面積（不含共同使用部分）不得小於300

平方公尺，並不得隔間。

(「新北市各都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設置工業發展有關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公用事業設施及一般商業設施土地使用審查要點」)

講義P57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簡報者
簡報註解
300以上可以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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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圖審階段：

權利證明文件，以使照及土地登記謄本代替並由起造人出具建物使用權

同意書。

(二) 竣工查驗：

1. 申請竣工查驗前尚未完成產權登記：

(1)應檢具土地登記謄本（竣工查驗掛號日3日內，無新登記建號）。

(2)使照之起造人出具切結書，說明確實尚未辦理產權登記。

2. 已完成產權登記：應檢具建物權利證明文件，申請人倘非所有權人請

檢附建物使用權同意書。

領有使用執照但產權尚未登記，使用權同意書出具原則

無使用執照但有保存登記案件請建築師依測量成果圖及現況繪製現況圖並簽證替代原竣工圖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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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府101年1月6號府簽批示辦理)

※建築物之公共設施因住戶數甚多，取得全體所有權人同意確有困難，

基於簡政便民，在尚未納入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前，現階段依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11條規定，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並以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會議記錄」及「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

明」影本視為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3條之建築物權力證明文件，

辦理公寓大廈共同部分之室內裝修申請案。(僅適用於室內裝修)

建築物共用部分申請室內裝修，其權利證明文件之檢具原則

一般簡易室內裝修



二、住宅簡化流程

107年6月8日新北工建字第1071117476號

107年11月5日新北工建字第10721221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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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用 條 件
 使用類組住宅或集合住宅之住宅單元，現況非作套房或其他用途使

用者。

住宅簡化流程

 建築物未涉及變動「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書」驗證條件。

 無併案辦理「用途變更」及其他「一定規模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施工許可證核發後不另發予核備函，竣工階段行政標準作業時間由

12日改為8日。

講義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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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附 文 件 注 意 事 項

1. 簡易室內裝修流程圖之應備書圖文件。
2. 於施工許可證階段檢附足以確認現況符合前揭適用條件之現

況彩色照片及拍攝方向示意圖。
3. 於施工許可證階段檢附違建項目簽證表、現況彩色照片及拍

攝方向示意圖。
4. 6個月內未能如期施工完畢，應檢附現況照片確認實質施工向

向工務局申請展延竣工期限，(已切結拆除、恢復、封閉應併
予完成，始得同意竣工展延期限)。

檢附申請範圍內現況照片，目的僅為確認現況非作套房或其他用
途使用之審查依據。

住宅簡化流程



三、六層以上住宅簡化程序
108年4月11日新北工建字第10806508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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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及條件

六層以上住宅簡化程序

講義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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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P347

六層以上住宅簡化程序

建築師須先行勾選
(如涉及先行動工
需檢附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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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證申請書檢附文件

講義P344

1.新北市供公眾使用建築物（6層以上之
住宅、集合住宅）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
可簽章合格申報表

2.新北市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一式2份
3.設計圖說一式2份
4.申請建築執照送件審圖手續人員名單
5.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建號全部）及
建物測量成果圖(3個月內為有效)

6.使用執照存根
7.現況照片
8.◎其他指定之必要文件

六層以上住宅簡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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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消防設備師或暫行人員簽證

講義P360

六層以上住宅簡化程序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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